燕京理工学院教师成绩更改申请单

	课 程 信 息

	课程名称
	
	课程编号
	

	课程学分
	
	开课学期
	

	所属教研室
	
	开课学院
	

	成 绩 信 息

	学生姓名
	学号
	专业班级
	错误成绩
	正确成绩
	学年学期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成绩更改原因类型
	以学生为单位修改(    以行政班为单位修改(  成绩标识错误(
成绩录入方式错误(    成绩核算错误(        成绩名单错误(

	
	更改具体原因：

	改进措施：

任课教师签字：

	教研室签字
	
	学院意见
	

	教务处审核
	
	申请时间
	


备注：1.以学生为单位修改的填写具体学生信息；以行政班为单位修改的填写专业班级即可。            2.此表一式三份，教师本人、学院、教务处各留存一份。

